南昌航空大学党政办公室（通知）
党政办发【2010】31号
                           
关于印发《南昌航空大学纪念品管理办法》的

通   知

各单位（部门）：

现将《南昌航空大学纪念品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纪念品   管理办法   通知 
南昌航空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0年11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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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航空大学纪念品管理办法

为加强学校纪念品采购、保管、发放工作的管理，确保经费的廉洁使用和各部门的规范申领，特制定本办法。

一、学校纪念品的使用范围

学校纪念品是指学校对外交往中赠送来访单位及个人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主要包括纪念性礼品和礼节性礼品两种。纪念性礼品是指学校批量订制，印有学校标识，具有鲜明航空特色和浓郁地方风格的物品。礼节性礼品主要是指学校在个别交往中临时采购，具有针对性或特殊意义的物品。

纪念品的发放范围主要包括：   

（一）用于赠送来校进行合作、讲学、友好交流的单位和个人；

（二）用于学校或部门进行对外交流；

（三）用于学校举办的重大活动及会议；

（四）其他需要赠送的对象。

二、纪念品的采购程序
（一）批量订制的纪念性礼品，总金额在五万元以下的，由党政办公室拟定方案，经分管校领导同意后，交学校指定的具有正规资质的厂商制作；总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须报请主要校领导或分管校领导批准后，由党政办公室指定2-3家具有正规资质的厂商拟定方案，并提交学校纪念品招标工作小组讨论后，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二）礼节性礼品，总金额在一万元以下的，由党政办公室主任审批。原则上由学校指定的具有正规资质的厂商供应，如特殊情况需另行办理的，须两人以上经办，通过正规渠道、正规厂商办理；总金额在一万元以上的，由党政办公室主任审核，分管校领导审批。原则上由学校指定的具有正规资质的厂商供应。如特殊情况需另行办理的，须三人以上经办，通过正规渠道、正规厂商办理；
（三）学校纪念品招标工作小组由分管综合办公的校领导担任组长，党政办公室、纪检监察室、计划财务处、审计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日常机构设在党政办公室。
三、纪念品的日常管理
   （一）纪念品的使用必须贯彻节约、从简的原则，一般不宜赠送昂贵的纪念品。原则上每个团及成员只赠送一次，对于经常来我校的团体原则上不再重复赠送纪念品。

（二）学校纪念品原则上只提供校领导对外交往使用。部门因工作需要进行申领的，应按纪念品的实际价格将经费划拨到学校纪念品专项经费账户。   

（三）单价一千元以下纪念品的申领需填写《学校纪念品申领表》，由经手人填写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报党政办公室主任审批。 
（四）单价一千元以上纪念品的申领需填写《学校纪念品申领表》，由经手人填写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报部门分管校领导和分管综合办公的校领导审批。
（五）各部门要坚决杜绝超规格和浪费使用纪念品，任何人不得因私领用纪念品。

（六）学校纪念品的管理由党政办公室负责，实行“专人管理、进出分开、独立建账”的制度。负责保管人员要按月向党政办公室主任汇报纪念品的库存情况；行政科负责人要按季度清理纪念品申领费用；党政办公室主任要按学期审核纪念品收支情况。

四、本办法解释权归党政办公室。

附表：学校纪念品申领表

学校纪念品申领表

	部   门
	
	时   间
	

	物   品
	
	数   量
	

	金    额
	
	经办人
	

	原   由
	

	部门意见
	         签名          

	部门分管
领导意见
	         签名          

	党政办意见
	         签名          

	党政办分管
领导意见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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